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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8_c80_203493.htm 一、无权代理的表现 

无权代理是指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实施的民事

行为，可见，无权代理并非代理的种类，而只是徒具代理的

表象却因其欠缺代理权而不产生代理效力的行为。我国《民

法通则》将无权代理概括为三种表现： 1．未经授权的“代

理”。民事主体未经他人授权，也没有法律的规定或国家主

管机关的指定而擅自以他人名义所为的行为。 2．代理权消

灭后的“代理”。代理权基于被代理人的撤销、有效期限届

满、代理事务已完成或附解除条件之代理中在因条件成就而

消灭后，原代理人仍以原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 3

．超越代理权限的“代理”，则超越代理权限的部分属于无

权代理。 二、无权代理的效力来源：www.examda.com 无权代

理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这种状况在有关当事人依法

行使权利加以处置之前尚处于或然状态。为了稳定社会经济

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有关条款规定了有关

当事人处置无权代理的各项权利及其法律后果。 （一）本人

的追认权和拒绝权 追认权是指本人对于他人没有代理权、超

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擅自以本人名义实施的无权代理

行为承认其效力，同意承受其法律后果的权利。该权利实质

上是对代理权的补授，属于形成权。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

款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

为，只有经过被代理的追认，被人量人才承担民事责任。可

见，无权代理一经本人行使追认权予以追认即转变为有权代



理，该行为自始产生的法律后果皆由本人承受。 应当注意的

是，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还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相人名

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现的，视为同意。”这是我

国民事立法有关本人对于无权代理行使追认权适用沉默形式

的法律根据。 拒绝权是指本人对于他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

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擅自以本人名义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

不予以追认的权利。本人拒绝追认，意味着本人不同意承受

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基于本人拒绝追认，无权代理的无效

从或然状态转变成最终确定无效。即“未经追认的行为，由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无权代理行为自始发生的法律后果

均对本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此外，根据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

规定，在第三人发出催告后的1个月内，本人未作表示的，视

为拒绝追认。 （二）第三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来源

：www.examda.com 在民事立法的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与被代

理人的权利相对应，无权代理所涉及的第三人也享有催告权

和撤回权。这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表现被代理

人与第三人之间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 催告权就是第三人告

知被代理人在一定期限内就是否行使追认权予以明确答复的

权利。根据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催告被代

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

认，从而产生无权代理的确定无效的法律后果。撤销权则是

指善意第三人在被代理人行使追认权之前，解除与无权代理

人所为民事行为的权利。按照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在

无权代理被追认之前，善意第三人有撤销其与代理人所为民

事行为的权利。而且第三人行使撤销权时，应当以通知的方

式作出。第三人行使撤销权之后，被代理人就不得再追认了



。但是，恶意的第三人（知道对方没有代理权而与其从事民

事行为的的）依法丧失撤销权。 对于确定无效的无权代理所

产生的后果。由无权代理人自负责任。关且因此使被代理人

和第三人遭受损失的，无权代理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

是，如果第三人知道对方无权代理还与其实施民事行为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由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三、表

见代理来源：www.examda.com 表见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超

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

进行的民事行为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而实施的

代理行为。例如：被代理人向代理人授权时以口头方式规定

了代理权的有效期限，但是该有效期限在书面的授权文件中

却未予以记载。从而当该有效期限届满后，第三人并不能从

书面授权文件中得知代理权已终止而与其进行的民事行为，

就属于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也为我国法律所确认。正如合同

法第49条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

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

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意义在于维护代理

制度的诚信基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

民事流转秩序。 根据上述表见代理的概念和立法规定，可知

表见代理应具备以下构成条件： 1．存在无权代理行为。 2．

第三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 3．第三

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无过错。来源：www.examda.com 表见代

理依法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效力，即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之

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于被代理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代

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相应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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